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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  
美容業儀器規管和發展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與美容業相關的規管和支援措施  
 

 
目的  
 

本文概述適用於美容業的政府規管和支援措施。  
 
 
規管醫療儀器  
 
2. “醫療儀器 ”一詞泛指用作診斷、治療或監察疾病及傷

勢的任何器材、工具或設備，包括用作檢驗、替補、調節或

維持人體結構器官或生理過程的儀器。在制定有關定義時，

衞生署參考了全球協調醫療儀器規管專責小組（GHTF）（現

為國際醫療器械監管機構論壇（ IMDRF））所建議的 “醫療儀

器 ”定義 1。  
 
3. 為保障公眾健康及確保社會持續獲得新科技所帶來

的好處，政府建議引入一套醫療儀器的規管架構。政府曾於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簡介規管

醫 療 儀 器 的 最 新 發 展 （ 立 法 會 CB(2)1787/17-18(03) 號 文

件）。  
 
4. 建議規管架構的重點是根據國際醫療器械監管機構

論壇建議的分級制度，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針，釐定規管的

程度。規管架構包括推出市面前及推出市面後的管制，一方

面在容許醫療儀器推出市面前，確保醫療儀器符合有關安全、

                                                       
1  全 球 協 調 醫 療 儀 器 規 管 專 責 小 組 （ G H T F） 在 1 9 9 2 年 成 立 ， 專 責 協 調 規

管 醫 療 儀 器 的 標 準 及 原 則 。 專 責 小 組 已 在 2 0 11 年 解 散 ， 並 由 一 個 稱 為

國 際 醫 療 器 械 監 管 機 構 論 壇（ I M D R F）的 新 監 管 機 構 主 導 組 織 接 手 ， 其

目 的 是 加 快 國 際 間 醫 療 儀 器 法 規 的 協 調 和 銜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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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性能和效能的要求 2，另一方面對已推出市面但有問

題或不安全的醫療儀器，迅速施加管制措施 3。  
 
5. 考慮到持份者在諮詢時所反映的意見，現時的建議

主要集中於推出市面前及推出市面後的管制，並不會包括特

定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即不會限制特定醫療儀器的使用者

需持某些資格）。政府亦在建議中引入為期五年過渡性質的

表列制度，容許符合衞生署所訂定的基本表列規定但未符合

註冊規定的醫療儀器，經衞生署表列後，可在市面上供應及

使用。政府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醫療儀器條例

草案》。  
 
 
支援香港中小型企業（包括美容業）的發展  
 
6.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為各行各業提供有利營商的環境

以及提供適切的支援，讓業界發揮所長。政府推行多項資助

計劃為香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支援。其中，「工

商機構支援基金」可資助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項目，以提升

香港整體或個別行業的競爭力。可資助的項目包括舉辦研討

會、工作坊、會議、展覽會、調查研究、奬勵計劃、最佳營

運守則、數據庫、服務中心、支援設施和科技應用示範等。 
 
7. 此外，其他政府資助計劃，包括「發展品牌、升級

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

金」、「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下的「特別優惠措施」，亦為香港企業在拓展出口市場、融

資及提升整體競爭力等方面提供支援。過往也有美容業界團

體及個別經營者透過上述計劃申請資助以提升行業的專業

水平、加強競爭力或開拓香港以外的市場等。我們歡迎美容

業界善用有關資助計劃。  
 
 
 
                                                       
2  推 出 市 面 前 的 管 制 包 括 為 於 香 港 供 應 的 醫 療 儀 器 註 冊 或 表 列，及 其 貿 易

商 註 冊 及 發 牌 。  
3  推 出 市 面 後 的 管 制 指 要 求 醫 療 儀 器 貿 易 商 執 行 應 負 的 責 任，以 確 保 市 面

供 應 醫 療 儀 器 的 安 全 ， 包 括 備 存 供 應 記 錄 ， 呈 報 和 調 查 任 何 有 關 醫 療 儀

器 的 醫 療 事 故 ， 及 執 行 符 合 衞 生 署 要 求 的 補 救 措 施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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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歷架構下美容業的發展  
 
8. 資歷架構是一個自願性的制度，為學術、職業專才

及持續教育界別的資歷釐定明確及客觀的標準。成立資歷架

構的目的是推動終身學習，為持續進修建立資歷階梯。  
 
9. 我們在資歷架構下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下稱

「諮委會」） 4，為行業持份者提供平台，讓他們能夠推展資

歷架構，並就行業的培訓需求及人力發展交換意見。美容業

諮委會於 2006 年成立，並於 2015 年與美髮業諮委會合併為

美容及美髮業諮委會。美容及美髮業諮委會由美容及美髮行

業的僱主、僱員、商會、專業團體及工會代表組成。  
 
10. 諮委會負責制訂行業的《能力標準說明》，列明從業

員在美容業不同工作範疇所需具備的技能、知識和需達到的

成效標準。美容及美髮業諮委會至今已制定了 239 個與美容

業相關的能力單元，這些能力單元分佈於九個職能範疇（即

化妝、美甲及手足護理、美容保健、美容護理、美體護理、

美容教育及培訓、顧客服務及溝通、市場推廣及銷售；以及

營運管理），屬於資歷架構第一級至第六級不等 5。  
 
11. 目前，美容業有超過 250 個獲資歷架構認可及在資

歷名冊上登記的課程，分別由超過 60 個營辦者營辦，屬於

資歷架構第一級至第五級不等。這些課程當中，約 100 個為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 6。  
 
12.  資歷架構亦通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正式確認從

業員在工作崗位上積累的技能、知識和相關經驗。美容業「過

往資歷認可」機制在 2014 年推行，發展了 56 個美容業的「過

往資歷認可」資歷（涵蓋美容業九個職能範疇 7，屬於資歷

架構第一級至第四級不等），至今已處理了超過 1 800 項來自

                                                       
4  目前，為配合資歷架構的推行，我們已成立 22 個諮委會。  
5  資歷架構是一個七級的資歷框架。每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均按照其應達

致的成效標準 (即可評估和可獲得的知識和技能 )，去釐定該資歷的級別。資歷

架構第七級為最高，而資歷架構第一級為最低。  
6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即課程的學習內容主要 (超過六成 )取材自《能力標

準說明》。  
7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的例子包括：香薰護理資歷證明書 (二級 )、美容教育及

培訓資歷證明書 (四級 )、人體彩繪資歷證明書 (四級 )等。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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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的從業員提出在「過往資歷認可」機制下評估其資歷

的申請。  
 
13. 政府在 2014 年成立資歷架構基金，用於資助持續發

展和推行資歷架構的措施。資歷架構基金下的「支援資歷架

構的指定計劃」，不但向課程營辦者提供資助（包括課程評

審費用、發展《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的費用、資歷名冊

登記及續存的費用等），亦向申請「過往資歷認可」評估的

從業員提供評估費用的全額資助。美容業的課程營辦者以及

從業員亦能受惠於以上措施。  
 
 
僱員再培訓局為美容業提供的培訓課程  
 
14. 僱員再培訓局（下稱「再培訓局」）為獨立法定組織 8，

提供以市場為導向和就業為本的培訓課程及服務，以改善本

地工人 9的就業能力，協助他們投入或重投就業市場。在再

培訓局現時提供約 700 項涵蓋 28 個行業的培訓課程當中，

53 項屬「美容」或「美髮」行業課程，包括 7 項全日制就業

掛鈎課程及 46 項兼讀制「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完成就

業掛鈎課程的失業學員可獲提供最多 6 個月的就業跟進服務。

在 2017 至 2018 財政年度，共 7 210 名學員完成再培訓局的

美容或美髮課程。  
 
15. 再培訓局一般會徵詢其 19 個行業諮詢網絡（包括美

容及美髮行業諮詢網絡）的意見，以確定個別行業或工種的

就業機會，及開辦相應培訓課程的需要。美容行業的個別僱

主或行業組織如能提供足夠的職位空缺及具吸引力的聘用

條件，可與再培訓局探討開辦合適的培訓課程。  
 
 
 
 
 
 
 

                                                       
8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為 負 責 再 培 訓 局 培 訓 服 務 的 政 策 局 。  
9 再 培 訓 局 的 服 務 對 象 為 1 5 歲 或 以 上 、 具 副 學 位 或 以 下 學 歷 程 度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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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勞工及福利局  
教育局  
衞生署  
二零一九年一月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CEDB_CHI.html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LWB_CHI.html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EDB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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